
附件2

 同意报考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第十一届贵州人博会引进岗位的证明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兹证明       同志（身份证号：                   ）系我单位在职工作人员（(在编人员；(外聘人员），我单位对其有人事管理权。

该同志自    年  月起到我单位工作至今。经研究，同意其报考你单位第十一届贵州人博会引进岗位，被录用后我单位将配合按有关规定、程序办理人事手续。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2023年   月   日


